
民乐县供暖信访投诉处置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当前我县已进入供暖关键期，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民生工程，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。为切实解决供暖领域信访投诉问题，高效回应群众诉求，规范处置流程，提升供暖服务质量，结合我县供暖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
以“接诉即办、办就办好”为核心，确保“3248”处置机制全面落地，推动温度达标率稳定在≥20℃，群众对供暖投诉处置满意度达100%，切实解绝问题拖延、重复投诉。同时构建全闭环管理体系，推动供暖服务从“被动响应”向“主动服务”转变，为“冬病夏治”提供精准数据支撑，逐步实现供暖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，切实解决群众供暖难题，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。

二、构建“3248”处置体系，明确各环节责任

围绕“30分钟到场、2小时解决、4小时办结、8小时回应”的时限要求，细化全流程标准、明确责任主体、完善保障机制，形成闭环式投诉处置体系。​

（一）30分钟到场：接到供暖投诉后，由供热管理中心协调服务组第一时间完成派单，指定对应片区现场处置人员，处置人员携带测温仪、基础维修工具、用户信息台账等，30分钟内抵达投诉现场，当场与用户沟通核实问题（如温度数值、设备故障位置、诉求内容等），同步通过工作群上传现场照片及初步判断结果，确保问题“不拖延”。​

（二）2小时解决：针对“一般问题”（含单户暖气片积气、阀门轻微松动、供热时间、收费标准咨询、小范围管道轻微渗水等），现场处置人员需在2小时内完成处置，如协助用户排气、紧固阀门、现场解答政策、简易修补渗水点等，处置完成后当场让用户签字确认，同步更新台账，标注“已办结”，协调服务组1小时内完成首次电话回访，确认用户满意度。​

（三）4小时办结：对于“较大问题”如单元主管道滤网堵塞、局部区域温度普遍偏低、小型水泵故障、单栋楼供热阀门故障等问题，现场处置组需在1小时内完成问题排查并上报技术攻坚组，技术攻坚组30分钟内制定滤网清洗、临时设备替换等处置方案，协调物资与人员支援，全流程需在4小时内完成处置，处置后由供热管理中心专人复查，确保供热恢复正常，同步将处置过程、结果录入“一小区一台账”，为后续管理提供依据。​

（四）8小时回应：面对“重大问题”，主管道破裂、大型换热设备故障，现场处置组需立即上报供暖信访投诉处置专班，专班1小时内组织政法委、住建局、供热管理中心等成员单位召开紧急协调会，8小时内明确责任单位，住建局负责管网抢修、社区负责用户安抚、供热管理中心制定抢修时限、临时保暖等处置计划，并由协调服务组向投诉用户反馈阶段性进展，后续及时跟进进展情况，直至问题解决。

三、主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健全组织架构，压实责任分工

组建由县政府分管，政法委、园区管委会、社管委、信访局、住建局、政务中心、供热管理中心为成员的供暖信访投诉处置专班，每周召开复盘会统筹协调、督办滞后事项。供热管理中心组建技术攻坚组、现场处置组、协调服务组三类专业队伍，负责投诉登记、建立台账、跟踪督办、用户回访、汇总数据等工作，确保责任链条无断点。
（二）开通专属投诉专线，畅通诉求受理渠道
为优化12345政务热线投诉处置效率、减轻资源占用，供热管理中心开通供暖专属服务热线（0936-4466666），实现供暖类诉求从12345热线精准分流，畅通诉求渠道。专线为供暖问题首要直达渠道，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，值守人员严格落实“首接负责制”，详细记录用户姓名、住址、诉求等关键信息，10分钟内录入投诉台账并即时流转至协调组派单，避免群众“多头跑、反复说”，实现“一口进、高效转”。同时，通过县政府官网、社区公告栏、小区业主群等渠道公布专线及受理范围，确保群众知晓率100%，引导优先用专线，既为 12345 热线减负，使其聚焦跨领域诉求，也让供暖问题响应更专业，形成“专事专办、协同联动”的处置格局。

（三）严格结果核验，完善反馈机制

温度类问题由测温员用专用测温仪连续2天测量，平均温度≥18℃视为达标并出具《温度核验报告》，设备类问题维修后现场调试，用户签字确认验收，费用类问题出具《费用处理确认单》，通过微信或短信获取用户认可，服务类问题24小时内电话回访满意度。所有投诉解决后24小时内收集用户反馈，若不满意继续跟踪处置，直至用户认可，同时分析原因并改进，确保问题不反复。
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，优化服务质量

每月5日前汇总投诉数据，从区域、类型、时长、不满意原因方面分析高频问题，针对性制定改进措施，每季度组织技术、服务、政策培训，确保技术服务到位，每半年召开用户座谈会，建立小区供暖服务微信群，每年9月开展“供暖服务进社区”活动，提前排查问题，开发“民乐供暖服务”微信小程序，实现投诉上报、进度查询、线上缴费功能，建立大数据平台分析投诉趋势，提前调配资源实现“未诉先办”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为保障本方案落地见效，各成员单位须严格执行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将供暖投诉处置任务细化分解至具体岗位与人员，严禁推诿扯皮，专班每周开展督查，跟踪推进情况，对责任不落实、工作拖沓的单位或个人，当即通报并督促整改。二是所有处置环节必须严守“3248”时限要求，数据记录、台账填报需真实准确，《温度核验报告》《费用处理确认单》等材料需留存归档，确保全程可追溯，杜绝虚假处置、敷衍了事。三是信访局、住建局联合成立监督组，随机抽查处置结果，对重复投诉超2次、群众满意度低的事项，启动责任倒查，对因慢作为、不作为导致问题激化的，依规严肃追责。四是工作人员需坚守群众立场，接待投诉时耐心倾听、主动沟通，避免生硬回应；处置后及时跟进回访，将“温暖服务”贯穿全程，坚决杜绝形式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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